山东省联网高速公路

电子收费客户服务管理规则

（修订稿）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和指导全省联网高速公路电子收费客户服务（以下简称ETC客服）行为，提升ETC客服规范化、标准化、服务水平，根据《收费公路管理条例》、《收费公路联网收费技术要求》、《公路电子不停车收费联网运营和服务规范》、《收费公路通行费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开具运营与服务规则》等有关规定，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规则。

第二条  本规则适用于全省ETC客服机构及相关工作。

第三条  ETC客服机构为社会公益性质，不以盈利为目的。

第四条  ETC客服机构由省交通运输厅高速公路收费结算中心（简称省厅结算中心）、客服中心、客服分中心和服务网点组成，实行统一规则、统一标准、统一结算、统一资金管理

第五条  省厅结算中心发行山东省联网高速公路电子收费专用缴费卡（鲁通卡），分为A卡（记账卡）、B卡（预付费卡）和省厅授权合作机构发行的鲁通联名卡，均为联网高速公路车辆通行卡。

鲁通卡在全国ETC联网高速公路内不停车收费车道（与车载电子标签配合）及人工收费车道均可使用。
第二章  机 构

第六条  省交通运输厅对全省联网高速公路电子收费客服工作实行统一管理和监督。

第七条  省厅结算中心为ETC客服总中心，青岛交通运输委、齐鲁交通发展集团和山东高速集团公司分别设立客服中心，客服中心下设客服分中心，客服分中心可根据工作需要设立服务网点。

省厅结算中心可委托银行等机构代理ETC客服相关业务。

第八条  ETC客服实行统一命名、统一编号、统一标识。客服中心命名为：山东省高速公路电子收费ｘｘｘ客服中心。

客服分中心命名为：山东省高速公路电子收费XXｘ客服分中心。

服务网点（含委托代理服务网点）命名为：山东省高速公路电子收费XX分中心XX服务点。

服务网点形象标识：按《公路电子不停车收费联网运营和服务规范》（JTG B10--01--2014）规定执行。

第九条 ETC客服中心、客服分中心及服务网点的设立，须将有关申请资料报省厅结算中心审核，符合设立条件、达到全省统一管理规则和服务标准的，经省厅批准后设立，省厅结算中心验收合格后接入全省ETC客服系统。

第十条  各级客服机构应根据ETC专业知识及相关技能要求，配备相应的专业技术和工作人员，并经培训合格后上岗。
第三章  职 责

第十一条  省厅结算中心（客服总中心）主要职责
（一）贯彻执行国家、省收费公路法规规定、技术规范和省厅ETC管理规则，拟订全省ETC客服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和操作规程，经省厅批准后组织实施。

（二）负责全省ETC密钥管理、鲁通卡运营平台、非现金清分结算、稽核、票据和资金管理；负责鲁通卡和车载电子标签（OBU）的初始化发行管理等工作；承担ETC全国联网和高速公路通行费增值税发票开具等相关工作。
（三）负责全省ETC客服的管理、指导、监督及入网审核；负责ETC呼叫中心和外网网站的管理；负责ETC客服系统编码、重要参数等公用资源和网络安全的管理。

（四）负责委托银行等服务机构代理鲁通卡发售、充值OBU办理等相关业务。

（五）受理用户关于电子收费、鲁通卡等业务咨询、查询和投诉。

（六）制订关于鲁通卡、OBU、票据、资金结算等业务的内部管理控制制度，及时登记台账、日记账、明细账及总账，定期汇总编制相关报表。

（七）组织全省ETC客服人员的技术交流、培训。

（八）承办省厅交办的其他事项。

第十二条  客服中心主要职责

（一）贯彻执行国家、省收费公路法规规定、技术规范和省厅ETC管理规则、制度办法、实施细则和操作规程，建立完善内部管理规章制度和实施细则。

（二）负责对所属客服分中心的管理和监督，申报设立所属客服分中心及服务网点；负责所属客服分中心鲁通卡和OBU的采购及初始化申报等工作；具体承担ETC高速公路通行费增值税发票开具相关工作。
（三）负责所属客服分中心OBU发售、鲁通卡的资金对账、收缴、票据打印和欠费清缴、售后服务等管理工作；负责本级及所属客服分中心网络安全。
（四）负责处理用户对所属客服分中心的投诉，及时落实、处理上级部门转交的投诉。

（五）负责组织、协调本客服中心及所属客服分中心关于鲁通卡和不停车收费业务的宣传、推广和售后服务工作。

（六）制订关于鲁通卡、OBU、票据、资金等业务的内部管理控制制度，及时登记台账、日记账、明细账及总账，定期汇总编制相关报表。

（七）承办上级交办的其他事项。

第十三条  客服分中心主要职责

（一）贯彻执行国家、省收费公路法规规定、技术规范和省厅ETC管理规则、制度办法、实施细则和操作规程，建立健全内部管理规章制度和实施细则。

（二）具体负责鲁通卡的发售、充值、变更、挂失、解挂、注销、查询、售后服务等工作；具体负责OBU的发售、安装和本客服所发售OBU的变更、售后服务等工作；负责所属服务网点的日常管理工作。

（三）负责本客服分中心所发售OBU、鲁通卡的资金对账、收缴、票据打印和欠费清缴等工作；负责本客服分中心及其服务网点的网络安全管理。

（四）制订关于鲁通卡、OBU、票据的领购发放及资金收缴等内部管理控制制度，及时登记台账、日记账、明细账及总账，定期汇总编制相关报表。

（五）负责本客服分中心业务范围内的报表统计、资料归整、档案建管等工作。

（六）负责本客服分中心的鲁通卡和不停车收费业务宣传、推广工作。

（七）负责本客服分中心所发售鲁通卡、OBU等的用户投诉受理、查处和解释工作，及时落实、查处上级部门转交的投诉。

（八）承办上级交办的其他事项。

第十四条  各客服机构须建立应急处置预案，提高ETC客服应急能力。

第十五条  ETC客服计算机网络系统不得进行与客服业务无关的其他操作，不得安装与客服工作无关的软件，不得擅自使用未经批准的U盘、移动硬盘等存储介质进入系统，不得登陆外部互联网，定期对软件进行查杀毒，做好系统运行和维护维修记录，建立健全系统运行维护档案，确保ETC客服系统安全正常运转。
第四章  发 行

第十六条  鲁通卡、OBU发行由初始化和发售组成。省厅结算中心负责鲁通卡、OBU的初始化，客服中心、客服分中心及服务网点负责向社会用户发售并提供售后服务。 

第十七条  鲁通卡和OBU实行统一标准、统一编号、统一标识。

第十八条  鲁通卡和OBU由各客服中心根据工作需要采购，定期向省厅结算中心提出初始化书面申请，经审核同意后由省厅结算中心进行初始化。

第十九条  客服中心、客服分中心及服务网点根据所授权限，在全省统一的ETC客服网络运营管理平台完成各自客服工作。鲁通卡、OBU办理资料实行电子化管理、信息共享。

第二十条  鲁通卡A卡

鲁通卡A卡为记帐卡，发售对象为信用度较高的单位用户和能与本人信用卡绑定的信用度较高的个人用户，一车一卡，卡与车绑定，可挂失、可注销。

用户申办时，由客服机构（服务网点）实名登记用户车辆等相关资料信息，并做好信用保证、签订协议。。

使用鲁通A卡时，须在高速公路收费站入口车道进行写卡（人工收费车道刷卡，不停车收费车道自动写卡），方可在出口用该卡交费。

第二十一条  鲁通卡B卡

鲁通卡B卡为实名预付费卡，可多次充值，长期使用。

鲁通卡B卡，一车一卡，卡与车绑定，可挂失、可注销、不提取现金、不计息。办理时需要实名登记用户、车辆等资料信息。

鲁通卡B卡注销时，用户可凭有效证件及外观与性能完好的鲁通B卡到原申办卡的客服网点办理销户手续。用户在办理注销手续满30日后，由原申办卡的客服网点将卡内的实际余额以原付款方式退还给用户或将卡内实际余款转入用户指定的其它鲁通B卡内。

使用鲁通卡B卡时，必须在高速公路收费站入口车道进行写卡（人工收费车道刷卡，不停车收费车道自动写卡），方可在出口用该卡交费。当鲁通卡B卡内余额不足以全额支付通行费时，应现金足额支付通行费，不享受鲁通卡B卡的折扣优惠。

鲁通B卡由各客服分中心及服务网点办理。

第二十二条  ETC客服采用限时办结制度，鲁通A卡申办不超过7个工作日，鲁通B卡申办不超过1个工作日，OBU申办不超过2个工作日，充值服务随到随办，挂失、解挂、注销办理不超过1个工作日。如遇特殊情况不能按时办结的，须向用户耐心做好解释工作。如遇重要紧急事项，应及时向上级客服中心报告。

第二十三条  各级客服机构要建立健全ETC客服和用户资料档案，发售鲁通卡和安装OBU时，严格执行车型判定标准和实名制要求，确保用户信息、车牌号、车牌颜色、车型等有关信息正确，并做好有关资料保管、存档。

第二十四条  不停车收费和鲁通卡优惠政策按省厅统一规定执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方式擅自实行优惠或变相优惠。

第二十五条  鲁通卡、OBU业务，应按照统一的业务规程办理。
第二十六条  所有客服网点均应满足各客服机构发行的鲁通B卡相互代充值业务。鲁通卡的坏卡更换、OBU维护更换、用户信息变更、挂失、解挂等业务可在原办卡的客服中心所属任意网点办理。客服中心须做好相关资料跨网点变更管理登记。
第五章  资 金

第二十七条  各客服机构按照《收费公路通行费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开具运营与服务规则》有关规定开具通行费发票。
鲁通卡资金上缴按与省厅签订的有关协议执行。
第二十八条  各客服机构须加强对鲁通卡客户资金的管理，确保及时足额收缴通行费，保证资金安全，严禁挪用。鲁通卡A卡若发生欠缴通行费时，由发售该卡的客服机构负责交纳。

第二十九条  各客服机构要严格执行国家和省有关资金、票据和预付费卡等管理规定，建立健全内部管控制度；加强资金管理，切实保证资金的安全、完整、专款专用；规范票据使用，及时登记账簿，切实做到账账相符、账表相符、账实相符。
第六章  监督检查

第三十条  各客服机构要认真执行相关法规和本规则，定期或不定期对鲁通卡、OBU、票据、资金及服务质量等各项客服工作进行自查，加强内部管理，提高服务水平。

第三十一条  省厅和联网高速公路信息系统联席会议定期或不定期对ETC客服工作进行监督检查，发现问题及时制止和纠正，严防出现严重违法违纪问题。

第三十二条  各客服机构要自觉接受监督检查，不得消极敷衍、隐瞒事实、故意损毁相关资料、包庇相关责任人员。

第三十三条  对监督检查中发现的问题，视情节轻重给予责令限期改正、通报批评等、暂停办理客服业务及按相关规定处理。
第七章 附  则

第三十四条  以前有关规定与本规则不一致的，以本规则为准。未尽事宜，按照国家、省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十五条  本规则由山东省交通运输厅负责解释。

第三十六条  本规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执行中有何问题，请及时报告省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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